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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
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
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
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772）

自願公告

二零二六年到期之固定息率可換股債券

轉換及贖回情況更新

茲提述江西贛鋒鋰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2025年8月26日、
2025年9月2日及2025年11月6日的公告（「該等公告」），內容有關根據一般
性授權同步建議發行於2026年到期的1,370,000,000港元1.50%可換股債券（「可
換股債券」）及根據發行人贖回權利提前贖回可換股債券之贖回通知。除
非另有定義，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等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繼 本 公 司 於2025年9月2日 完 成 發 行 可 換 股 債 券 後，持 有 本 金 總 額 為
1,330,000,000港元的債券持有人已行使其轉換權。本公司將於2025年12月
18日（即贖回日）按本金的100%全額贖回所有剩餘未償還本金40,000,000

港元的可換股債券，並支付應計但尚未支付的利息。本公司將在完成贖
回剩餘可換股債券後，向維也納證券交易所申請撤銷可轉換債券於維
也納證券交易所營運的維也納MTF的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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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公告日期，合共 39,501,025股H股已根據可換股債券條款因行使轉
換權發行或預計將發行，佔本公司於本公告日期已發行H股總數約8.19%

及已發行股份總數約1.88%。

承董事會命
江西贛鋒鋰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李良彬

中國‧江西
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九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本公司執行董事李良彬先生、王曉申先
生、沈海博先生、黃婷女士及李承霖先生；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羅榮女士；
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王金本先生、黃浩鈞先生、徐一新女士及徐光華
先生；以及本公司職工董事廖萃女士。


